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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民民法法院院公公告告
卢林冉：本院受理原告王波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书、民事
诉讼权利义务须知、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
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
内，并定于答辩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10时(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准时开庭，逾期不到庭，将依法缺席审理。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硕县人民法院
嘉善佳雅轩食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张家港市
华港塑业有限公司与被告嘉善佳雅轩食品有限公
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1)苏0582民初9861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乐余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苏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张家港市人民法院
杨泽新：本院受理的原告张勇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新2828民
初89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巴州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硕县人民法院
(2021)浙0784民初4476号 浙江永康糖果网络科技有
限公司、丁建男：本院受理原告永康市爱久工贸
有限公司与被告浙江永康糖果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丁建男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1) 浙0784民初4476号民事判
决书，请你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永康市人
民法院民二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法院
凌云：本院受理了原告四川红扬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与被告田太平、凌云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川0903民初3978号民事
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田太平、凌云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四川红扬建设工程有限
公司偿还超付劳务费105 727.39元及利息。(利息以105
727.39元为基数，自2019年2月3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
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贷款利率标准计算；
2019年8月20日至本判决确定给付之日止，按全国银
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
率标准计算，若未在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给付，
则上述利率计算至付清日止)；二、被告田太平、凌云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四川红扬建设
工程有限公司偿还借款(垫付的民工工资)197 010元
及利息(以197 010元为基数，自2019年5月5日起至2019
年8月19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贷款利率标
准计算；2019年8月20日至本判决确定给付之日止，按
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
报价利率标准计算，若未在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
给付，则上述利率计算至付清日止)；三、被告田太
平、凌云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四川红
扬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支付垫付的人工工资35 000元
及利息(以35 000元为基数，自2019年2月3日起至2019
年8月19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贷款利率标
准计算；2019年8月20日至本判决确定给付之日止，按
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
报价利率标准计算，若未在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
给付，则上述利率计算至付清日止)；四、驳回原告四
川红扬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
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
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
理费为人民币6 560元，由被告田太平、凌云负担。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四川省遂宁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四川省遂宁市船山区人民法院
张国旗：本院受理原告雷菊环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要求你偿还原告借款本金及利息并承担
本案诉讼费。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监督卡及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华区人民法院
许梦珂：本院受理原告李若楠诉被告许梦珂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21)豫0402民初145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
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华区人民法院
朱小平：本院受理原告黄双虎诉被告朱小平劳
务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21)豫0402民初154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
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华区人民法院
许梦珂：本院受理原告朱春延诉被告许梦珂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21)豫0402民初144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
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华区人民法院
闫辉：本院受理原告平顶山和盛商务服务有限公
司诉被告闫辉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豫0402民初
145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华区人民法院
樊学民、樊华涛：本院受理原告高广奇诉你们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本院(2021)豫0402民初2431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华区人民法院
郭勇：本院受理原告赵振平诉被告郭勇建筑设备租
赁合同纠纷一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
00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焦店人民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华区人民法院
(2021)浙0784民初6680号 杨纯武：本院受理原告
应东来与被告杨纯武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诉请
要求被告归还借款本金27500元并支付利息500元。
现依法向你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
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通知书、
权利义务告知书、举证通知书等材料。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三十日。
并定于2022年3月9日9时00分在本院西门5楼19号
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1)豫0402民初3249号 冯红鸽：本院受理原告
王安生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21)豫0402民初324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民一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河南省平顶山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华区人民法院
宿迁市浩轩海绵制品有限公司、胡浩：本院受理原
告江苏联茂智能家居有限公司与你们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证据副本、
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
(答辩)期满后第3日9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第九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泗阳县人民法院
沈海兵：本院受理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遂宁分行与被告沈海兵、遂宁凯合置业有限公司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1)川0903民初415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
下：一、解除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遂宁
分行与被告沈海兵、遂宁凯合置业有限公司签订的
编号：A[个]字[遂宁工]行[ ]支行[2017]年[0213]号《个人
购房借款/担保合同》；二、被告沈海兵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遂宁分行偿还贷款本金120 162.58元及利息、罚息、复
利，利息、罚息、复利的计算方式：从2019年7月21日起
按照编号：A[个]字[遂宁工]行[ ]支行[2017]年[0213]号
《个人购房借款/担保合同》约定的标准计算至本判
决确定的本金给付之日止，若未按本判决确定的
给付之日给付本金，则计算至本金付清之日止；
三、被告遂宁凯合置业有限公司对上述第二项
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告遂宁凯合置
业有限公司承担清偿责任后，有权向被告沈海
兵追偿；四、驳回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遂宁分行的其他诉讼请求。若未按本判决确
定的给付之日给付本金，上述资金占用期间的利
息计算至本金付清之日止.案件受理费2 920元，
公告费288元，由被告沈海兵负担.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四川省遂宁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四川省遂宁市船山区人民法院
(2021)青2221民初1425号 马福元：本院受理的马
太兰诉马福元等分家析产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
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30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在青海省门源回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孔家庄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青海省门源回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高生福：本院受理马明玉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民事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及开庭传票。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和30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
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青海省门源回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2021)黔2322民初4166号 王登鹏：本院受理原告东风
汽车财务有限公司诉被告王登鹏融资租赁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
副本、证据副本、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廉
政监督卡、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届满后15日内
和30日内。定于举证期届满后的第3日(节假日顺延)
09时00分在本院第十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如你
逾期未到庭，且无正当理由，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贵州省兴仁市人民法院
陈友飞：本院已受理谢亮光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黔0326民初2203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
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贵州省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2021)赣0502民初4834号 江西喜耕田种苗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郑海林：本院已受理原告新余市仙
女湖旅游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与被告你们追偿
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赣0502
民初483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西省新余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人民法院

人人民民法法院院公公告告
(2021)浙0482民初3868号 黄卫平(身份证号码：
330482197904210612)：本院受理原告蒋昌娣诉你离婚
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风险提示书、监督卡、民事裁定书及证据
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与举证期限均为30日。本院
定于2022年3月9日上午10时0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新埭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则依法判决。

浙江省平湖市人民法院
(2021)苏0312民初8932号 安徽建元文化旅游开
发有限公司、郑红军：本院受理原告江苏玖远道具
有限公司诉你方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0312民初8932号
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郑集人民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徐州市铜山区人民法院
(2021)黔2322民初2779号 李松松：本院受理的原告
王豪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黔2322民初2779号民
事判决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届满之日
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
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贵州省兴仁市人民法院
(2021)黔2322民初5930号 江兴桥：本院受理的原告
王立洪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黔2322民初5930号民事
判决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届满之日起十
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
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
州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贵州省兴仁市人民法院
(2021)苏0311民初4926号 黄启兵：本院受理原告王
连芳与被告黄启兵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本院(2021)苏0311 民初
4926号民事判决书、诉讼费催缴通知书。判决内容
为：被告黄启兵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告王
连芳借款本金50000元及利息20000元。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第十四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诉讼
费催缴通知书等，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
李孝生：本院已受理贵州务川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诉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1)黔0326民初205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遵义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贵州省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2021)浙0784民初6694号 何元庆：本院受理原告
王倩与被告何元庆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诉
请要求被告归还借款本金60000元及利息(利息
自起诉之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
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归还之日
止)。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
诉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
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举证通知书等材料。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三
十日。并定于2022年3月14日9时00分在本院西门5
楼19号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1)浙0784民初7044号 张友生(住江西省余干县古
埠 镇 上 房 小 组 2 8 号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362329197307043078)；张爱良(住江西省余干县古
埠 镇 上 房 小 组 2 8 号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362329197107113035)：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平安财
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永康支公司与被告张友
生、张爱良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因你们
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
起诉状和证据副本、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转程
序)、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举证通知书及诉讼风
险提示、权利义务告知书。原告起诉称：1、判令两被
告赔偿原告垫付的赔偿款9000元并赔偿利息损失
(利息损失自2020年6月24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
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计算至款项
付清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
和三十日。开庭审理时间为2022年3月14日08时40分，
开庭地点在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法院第23审判庭(诉
讼服务中心2楼)。逾期不来应诉，本院将依法判决。

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1)皖1282民初4517-4525号 岳海安：本院受
理原告王克军等九人诉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
现已审理终结。因适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
诉讼文书，依照法律规定，向你送达本院判决
书。自本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逾期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阜阳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界首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湖南省金海科技有限公司因银行承兑
汇票一张灭失，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
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
九条规定，现予公告。一、公示催告申请人：湖南省
金海科技有限公司。二、公示催告的票据：银行
承兑汇票一张，号码为3130005230388925，出票日
期为2021年4月9日，到期日为2021年10月9日，票
面金额为10万元整，出票人为聊城市昌吾机械
厂，出票行为潍坊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聊城分行，收
款人为泰安市诚泰空调有限公司，后经背书转让至
茌平晶达木业有限公司、湖南省金海科技有限公
司。三、申报权利的期间：自2021年11月23日起至
2022年2月8日。四、自公告之日起至2022年2月8日
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若无人申报
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
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玉田县乾源印刷包装机械有限公司因
银行承兑汇票一张灭失，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
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二百一十九条规定，现予公告。一、公示催告申请
人：玉田县乾源印刷包装机械有限公司。二、公示催
告 的 票 据 ：银 行 承 兑 汇 票 一 张 ，号 码 为
3130005144543086，出票日期为2018年1月11日，到
期日为2018年7月11日，票面金额为2万元整，出
票人为临清市加利农机配件有限公司，出票行
为齐鲁银行聊城分行，收款人为任丘市保诚机
械制造有限公司，后经背书转让至淮安市博斯
特包装有限公司、玉田县乾源印刷包装机械有
限公司。三、申报权利的期间：自2021年11月24日
起至2022年2月8日。四、自公告之日起至2022年2月8
日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若无人申报
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
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人民法院
(2021)浙0784民初6578号 潘国富(住贵州省镇宁布依
族苗族自治县环翠街道景宁小区20号楼1单元6-2，
公民身份号：522529199603055612)：本院受理原告余娇
思与被告潘国富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因
适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应诉通知书、起诉状、证据副本、开庭传票、民事诉
讼举证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廉政监督表、权利
义务告知书、风险诉讼提示、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
书。原告诉请要求：1、请求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因交
通事故造成的医疗费、护理费、营养费等损失共计
38970.91元;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30日内。开庭审理日期为2022年3
月14日08时50分，开庭地点在本院第24号审判庭(诉
讼服务中心2楼)。逾期不来应诉，本院将依法判决。

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法院
邱亚伟：本院受理的原告陈学明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新
2828民初94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
巴州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硕县人民法院
唐俊辉：本院受理了唐琼芳诉唐俊辉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审务廉政监督卡、合议庭组
成人员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
日上午9时在遂宁市船山区龙桥18号开发区法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四川省遂宁市船山区人民法院
(2021)苏0311民初3522号 陈学良：本院受理原告
徐州市金芬钢模出租供应站泉山区分站与被告天
津兴荣达劳务服务有限公司、张来春、宋现青与你
建筑设备租赁合同一案，已审理终结。现被告天津
兴荣达劳务服务有限公司提起上诉，因你下落不
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上诉状副本。自本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上诉状，逾期则视
为送达。向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

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
(2021)苏0311民初4899号 项风生、刘剑峰、黄少
云：本院受理原告江苏公信资产经营管理有限
公司徐州泉山分公司和你们融资租赁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苏0311民初
489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至本院
第十三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
(2021)苏0311民初5200号 刘丽丽：本院受理原告
徐州好又多农产品有限公司与你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0311民初5200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至本院第十
三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
(2021)苏0311民初5454号 姚超：本院受理原告李亚
琳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苏0311民初545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至本院第十三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徐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
(2021)苏0311民初4489号 徐州拓邦物资贸易有限公
司、徐州方祥投资担保有限公司、张上德、马亚利、
何朝春、阮永琴、汤益晖、汤燕容、李玉书、刘秋
英：本院受理原告邓海昀与你们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21)苏0311民初4489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徐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
(2021)苏0311民初8034号 张浩：本院受理原告徐
州鑫诺建材有限公司与被告张浩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
苏0311民初8034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徐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

道歉信

  我叫韩子韬，男，汉族，1979年6月12日出生，
出生于四川武胜县，原系深圳市好科科技有限
公司经理。在2019年2月，我为牟取非法利益，建
立数据交易网站“数迈网”，非法提供及非法获
取公民个人信息进行交易，涉案的公民个人信
息文件39件，共计379679条。我的行为侵害了众
多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侵犯众多不特定对象的
公民个人信息，严重损害公共利益。
  目前，我的行为已经构成犯罪，正在接受法
律的惩罚，现公开赔礼道歉如下：我对我所实施
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深感悔恨，真诚的
向对被侵害的公民和家庭的说一声对不起。我
深刻反省并真心悔过，同时由于我的犯罪行为
给社会造成的不良影响，在此我特向社会公众
致以最真诚的道歉，希望大家引以为戒，我也会
严格要求自己，积极接受改造。

道歉人：韩子韬

人人民民法法院院公公告告
王朝国、常家佐：本院受理王生有诉你们抚养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云0581民初3066号民事
判决书。判决：一、被告常家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三十日内支付原告王生有代为抚养王政庭、王蕊
的费用30404.2元。二、驳回王生有的其他诉讼请
求。案件受理费300元，由常家佐负担。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保山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云南省腾冲市人民法院
何祖纲：本院受理四川力马车业有限公司诉你追偿
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成员通知书。自公
告之日起经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15日。定于2022年2月17日9时在本院第
二审判庭公开审理。若未准时到庭应诉，本院将依法
缺席审理判决。

四川省南充市高坪区人民法院
柴威：本院受理李丹与你餐饮服务合同纠纷一案，
案号为(2021)黔2324民初1748号，依法向你公告，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起诉状副本、应诉及
举证通知书、合议庭人员告知书、裁判文书上网告知
书、廉政监督卡及开庭传票。逾期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三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开庭
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审理。

贵州省晴隆县人民法院
柴威：本院受理易涛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案
号为(2021)黔2324民初1749号，依法向你公告，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
证通知书、合议庭人员告知书、裁判文书上网告知
书、廉政监督卡及开庭传票。逾期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三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开庭
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审理。

贵州省晴隆县人民法院
柴威：本院受理于红云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案号为(2021)黔2324民初1750号，依法向你公告，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起诉状副本、应诉
及举证通知书、合议庭人员告知书、裁判文书上
网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及开庭传票。逾期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
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审理。

贵州省晴隆县人民法院
青海昕阳新能源技术有限公司：本院受理青海大增
物资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青0105民初3126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60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人民法院
段洪营：本院受理彰武县旭日烟酒行诉你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辽
0922民初211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阜新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辽宁省彰武县人民法院
高继荣：本院受理李艳春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辽0922民初2231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阜新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发生法律效力。

辽宁省彰武县人民法院
马见、尹荣：本院受理白峰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案已
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皖1202民初7507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来本院开发区法
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起15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阜阳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唐山市路北区辛利洁保洁服务部：本院受理张学
雷诉你劳动争议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
公告之日起经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公告期满后第3日
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15法庭公开审理，逾期
依法缺席判决。

河北省唐山市路北区人民法院
庄艳阳：本院受理王春梅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结。现向你公告送达(2021)皖1202民初8785号民事判
决：你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借款5万
元及利息(按年利率3.85%自2019年5月18日起计算)。自
公告之日起经60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陈卓：本院受理朱磊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1)皖1723民初1513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被告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告借款
9000元及利息(利息自2019年9月22日起按全国银
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
利率计算至借款实际还清之日止)。自公告之日起
经60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池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另向你公告送达
(2021)皖1723民初1513号交纳诉讼费用通知书壹份，你
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案件受理费50元，自公
告之日起经60日视为送达。

安徽省青阳县人民法院
郭朋：本院受理王锡全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结。因你拒收，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辽
0882民初519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营口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辽宁省大石桥市人民法院
包国安：本院受理吉林市昌邑区视易点歌系统商店
与你、第三人孟亮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1)吉0202民初2374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60日来本院民事审判二庭领取，逾期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自公告期满之日后15日内
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吉林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发生效力。

吉林省吉林市昌邑区人民法院
周廷进：本院受理白龙琼诉你离婚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应诉及举证通知书、起诉状副本、证据副
本、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等。自公
告之日起经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时间为公告届
满后15日内，举证期限为答辩期满后15日内。定于公
告期满后第三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新大楼一楼
独任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未到庭，且无正当理由，
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贵州省兴仁市人民法院
沈兵、黄巧：本院受理兴仁市振兴村镇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应诉及举证通知书、起诉状副本、证据副
本、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等。
自公告之日起经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时间为
公告届满后15日内，举证期限为答辩期满后15日内。
定于公告期满后第三日9：30(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新
大楼一楼独任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未到庭，且无正
当理由，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贵州省兴仁市人民法院
包远祥：本院受理兴仁市振兴村镇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应诉及举证通知书、起诉状副本、证据副
本、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等。
自公告之日起经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时间为
公告届满后15日内，举证期限为答辩期满后15日
内。定于公告期满后第三日10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新大楼一楼独任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未到庭，且无
正当理由，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贵州省兴仁市人民法院
延安万正实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殷凯宏诉你司运
输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苏0281民初751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无锡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
姜永宽、阜新华跃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本院受理仲鲁
军与你们、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芜湖
市分公司、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张家
港中心支公司、宦宏、第三人张家港市港锡公铁
水联运有限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
案号为(2021)苏0281民初7207号，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60日视为送达。定于
公告期满后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徐霞客法
庭审理，逾期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
江苏茂源硅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本院受理(2021)苏
1183民初6437号江苏首峰建筑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
司诉你司建设工程设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司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举证
须知、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60日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3日15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二法庭
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句容市人民法院
危宁宁：本院受理李建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1183民初4613
号民事裁定书(撤诉)。自公告之日起经60日内来
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

江苏省句容市人民法院
会泽标大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刘金付与你
司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云0424民初149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解除原
告与被告于2021年6月11日签订的《华宁县华电磷业
有限责任公司大新寨磷矿开挖工程合作协议》;二、
由被告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二十日内返还原告预交
的油款140000元及已收取的保险费3600元;三、由被告
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二十日内支付原告已支付的律
师费8000元;四、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
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依法加倍支
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616元，减
半收取计1808元，由原告承担740元，由被告承担1068
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玉溪市中级人民法
院。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自本案生效判决书规定
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

云南省华宁县人民法院
  蚌埠市蚌山区法院受理的公益诉讼起诉人安
徽省蚌埠市蚌山区人民检察院与被告吴子清产
品责任纠纷一案，双方已经达成调解协议。如下：
一、被告吴子清于2021年12月15日前一次性向公益
诉讼起诉人安徽省蚌埠市蚌山区人民检察院缴
纳惩罚性赔偿金1000元;二、被告吴子清于本调解
书生效之日起15日内通过安徽省蚌埠市市级新闻
媒体向社会公众赔礼道歉。

安徽省蚌埠市蚌山区人民法院
赵启山(又名赵林)：本院受理原告杜从文诉你买
卖合同一案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鲁
0215民初998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区人民法院

致歉信

尊敬的社会大众：本人关迪，法律意识淡薄，因销售
保健品犯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严重侵害了不特定
群众的切身利益，我已经受到了法律的制裁，意识
到自身犯罪行为的危害性，现在此公开道歉，尽
量挽回社会不良影响，恳请社会公众监督。

关迪

仲裁公告

中科迅网(深圳)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本会于2021年7月
19日，受理申请人广东鸿能石油化工有限公司与你
方的买卖合同纠纷，案号为(2020)肇仲案字364号，本
案适用普通仲裁程序。本会经采取多种形式未能有
效送达仲裁法律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参加仲
裁通知书、仲裁申请书及证据、仲裁规则、仲裁员名
册等法律文书。本案将于2022年2月22日组成仲裁
庭，定于2022年3月4日上午9时在肇庆市端州区西江
北路55号肇庆仲裁委员会不公开开庭审理，仲裁庭
于2022年3月29日前作出裁决，领取裁决书的时间为
2022年4月7日前。请及时到本会办理有关手续。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满60日即视为送达。

肇庆仲裁委员会

公告送达

王新社(居民身份证号码：230182195804046211)：你
尚未履行昌平区卫生健康委员会于2021年6月23
日对你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京昌卫医罚

〔2021〕020号)。现向你公告送达催告书，收到本催
告书之日起10日内，将罚没款1507900元，加处罚
款1419200元缴至北京市内的商业性银行。如不履
行上述义务，本机关将依法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
  如你对此有异议，可在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
10日内到昌平区卫生健康监督所法制稽查科进行
陈述和申辩。联系地址：北京市昌平区鼓楼北街7
号，联系电话：010-89715410。

北京市昌平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人人民民法法院院公公告告
姜君：本院受理的上诉人吕洪涛与你及被上诉人王
志梅、衡水北方农药化工有限公司、康爱华、聂桂
臻、王丽丽、齐立君、周世新、臧金明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冀
11民终191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河北省衡水市中级人民法院
沈秀文：本院受理石浩田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冀1182民初1191号之一、之
二民事裁定书(解除保全)。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2021)冀1182民初
1191号之二民事裁定书，可在公告期满后5日内向本
院申请复议一次，复议期间不停止裁定的执行。

河北省深州市人民法院
时岩岩：本院受理原告王二东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
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冀1123民初542号民
事判决书。判决原被告离婚，婚生子由原告自费抚
养。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河北省衡水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省武强县人民法院
臧建清：本院受理董大连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环资庭领取民事判决，逾期则视
为送达，本裁定书送达当事人后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法院
赵杰：本院受理顾大海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环资庭领取民事判决，逾期则视为
送达，本裁定书送达当事人后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法院
周敏：本院受理吴劲松诉周仲发、周敏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证据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30分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无锡市锡山区华夏中路6号)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法院
邱厚泽、吴学敏：本院受理原告李剑诉被告刘永限、
邱厚泽、吴学敏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已审结，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黔0502民初12891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贵州省毕节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法院
谢忠绪：本院受理原告朱少葵诉被告谢忠绪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黔0502民初1053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贵州省毕节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法院
张丽：本院受理原告李斌诉被告张丽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19)皖1202民初4891号民事判决书、民事上诉
状。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阜阳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任军：本院受理颜涛诉你与魏囡房屋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山东省平邑县人民法院
阜阳悟空传媒有限公司、申林：本院受理原告阜阳
市颍州区众成喷绘写真服务部诉你们承揽合同纠
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1)皖1202民初788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阜阳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不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阜阳悟空传媒有限公司、申林：本院受理原告阜阳
市五八广告有限公司诉你们承揽合同纠纷一案，
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
皖1202民初877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阜阳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不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高海洋：本院受理原告郭献伟诉你追偿权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1)皖1202民初492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阜阳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不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叶敏：本院受理原告陈小兵与被告叶敏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川0724民初326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四川省绵阳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绵阳市安州区人民法院
杨兰：本院受理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通海县
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结。判决：一、被告
杨兰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中国农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通海县支行偿还所欠信用卡本
金8970元、利息1，336.46元(自2021年4月30日起至
清偿之日，利息按《中国农业银行金穗贷记卡领用
合约》的约定计付)；二、被告杨兰于本判决生效后十
日内向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通海县支
行支付为实现债权支出的律师代理费1000元；三、驳
回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通海县支行的
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6元、公告费500元，
由被告杨兰负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云
0423民初144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玉溪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云南省通海县人民法院
纳耀雄：本院受理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通海
县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结。判决：一、被告
纳耀雄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中国农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通海县支行偿还所欠信用卡本金
9，994.62元、利息1，578.8元及手续费62.9元(自2021年4月
30日起至清偿之日，利息按《中国农业银行金穗贷记
卡领用合约》的约定计付)；二、被告纳耀雄于本判决
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通海县支行支付为实现债权支出的律师代理费1000
元；三、驳回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通海
县支行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30元，减半收
取65元，由被告纳耀雄负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云0423民初163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玉
溪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云南省通海县人民法院
云南汇科达电气有限公司：本院审理原告浙江厦控
电气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382民初6220号民事判
决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
(2021)浙0382民初10291号 栗文山：原告钱希凤诉你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
卡、开庭传票、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外网查
询告知书、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20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3
月1日上午9时00分在本院第十三法庭适用普通程序
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
(2021)浙0382民初10301号 栗文山：原告张忠仁诉你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
卡、开庭传票、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外网查
询告知书、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20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3
月1日上午9时20分在本院第十三法庭适用普通程序
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
福建省景发机械配件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金珍
华与被告福建省景发机械配件有限公司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现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
0382民初3840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大荆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
陆云飞：本院受理原告周岸丰与被告陆云飞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
0382民初4182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大荆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
王海平：本院受理李兰华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21)鄂0626民初718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湖北省保康县人民法院
魏立恒：本院受理罗占军与你建筑设备租赁合
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冀0123民
初247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石
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省正定县人民法院
  因岫岩满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岫岩宾馆破产财
产分配已完结，管理人提请本院裁定终结破产程
序。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二十
条之规定，本院于2021年11月26日裁定终结岫岩满
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岫岩宾馆破产程序。特此公告

辽宁省岫岩满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催74号之十 申请人内蒙古邦航
矿山设备有限公司因遗失持有的银行汇票一份，
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
以公告。该汇票号码31300051 50484976、金额5万
元、出票人宁波弈富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收款人
宁波玖信贸易有限公司、付款行宁波东海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海曙支行、出票日期2021年5月26
日、汇票到期日2021年11月26日。自公告之日起60天
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
报，本院将依法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
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催43号之一 本院于2021年6月10
日立案受理申请人南通五月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的公示催告申请，对其遗失持有的银行承兑汇
票依法办理了公示催告手续，公示催告期间无
人申报权利。本院于2021年11月23日判决：宣告
号码31300051 46638785、金额10万元、出票人宁波
木辛源实业有限公司、收款人宁波市鄞州波洛
贸易有限公司、付款行临商银行宁波鄞州支行、
出票日期2021年5月6日、汇票到期日2021年11月6
日的银行承兑汇票无效；自本判决公告之日起，
该申请人有权向支付人请求支付。

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催54号之一 本院于2021年7月2日
立案受理申请人武义朝峰木业有限公司的公示催
告申请，对其遗失持有的银行承兑汇票依法办理了
公示催告手续，公示催告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本院
于2021年11月23日判决：宣告号码31300051 46638578、
金额10万元、出票人宁波木辛源实业有限公司、收款
人宁波市鄞州波洛贸易有限公司、付款行临商银行
宁波鄞州支行、出票日期2021年5月6日、汇票到期日
2021年11月6日的银行承兑汇票无效；自本判决公告
之日起，该申请人有权向支付人请求支付。

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催67号之一 本院于2021年9月17日立
案受理申请人石家庄市博思特油墨有限公司的公
示催告申请，对其遗失持有的银行承兑汇票依法办
理了公示催告手续，公示催告期间无人申报权利。
本院于2021年11月24日判决：宣告号码31300051
46633158、金额5万元、出票人宁波汇泉贸易有限公
司、收款人昌盛创客科技(珠海)有限公司、付款行临
商银行宁波鄞州支行、出票日期2021年1月15日、汇票
到期日2021年7月15日的银行承兑汇票无效；自本判
决公告之日起，该申请人有权向支付人请求支付。

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湖北天冠陶瓷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

第三次债权人会议公告

湖北天冠陶瓷有限公司债权人：经报当阳市人
民法院批准同意，管理人提议在2021年12月15日
上午9时30分召开湖北天冠陶瓷有限公司破产清
算案第三次债权人会议。为防控新冠疫情，会
议 通 过“ 腾 讯 会 议 ”A P P 召 开 。会 议 I D 号
749826514，会议将审议《湖北天冠陶瓷有限公
司分配方案草案》。对该方案草案的表决票将
通过邮寄方式随本通知一并寄送债权人。请
湖北天冠陶瓷有限公司债权人通过“腾讯会
议”APP按时参会。债权人在会议期间通过

“腾讯会议”APP进入会场后，点击右下角“更
多”-“投票”选择同意、不同意、弃权，对分配
方案草案进行投票。通过下载表决票邮寄方式
表决的，需在2021年12月19日17：30前送达管理
人。联系电话18872507432。腾讯会议APP电脑客
户端下载地址：https：//meeting.tencent.com/ac-
tivities/index.html手机客户端下载方法：登录“应
用宝”、“华为商城”、“苹果商城”等APP，搜索“腾
讯会议”APP并下载。特此公告

湖北天冠陶瓷有限公司管理人

公公告告专专栏栏
遗失声明

马旖旎于2021年11月21日不慎遗失第二代身份
证，号码：610102199206251925，本人已申领新证，
此证已失效。特此声明。
张 亮 遗 失 士 兵 证 ，证 件 号 码 ：士 字 第
09027423210号，特此声明。
陈 维 楠 身 份 证 遗 失 ， 证 号 ：
350582199306020526，自见报之日起不承担被
人冒用而引发的一切法律责任，特此声明。
本人刘松玮于2021年11月28日不慎将第二代
身 份 证 遗 失 ， 身 份 证 号 码 ：
110106198901285716，自登报之日起不承担被
人冒用而引发的一切法律责任，特此声明。
北京艾尔乐烤鸭有限公司不慎遗失营业执照正本
和 公 章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10106MA01UXBU7J，声明作废。
北京御善房中医研究院不慎遗失营业执照正、
副 本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10105MA01BDXJ9P，声明作废。
北京曹正豆腐加工店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2110117MA011QB39D，声明作废。
北京喜乐创投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不慎遗
失营业执照正、副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7MA002UA46X，声明作废。
北京东驰舞台技术有限公司不慎遗失营业执
照正、副本和公章，注册号：110112006724940，
声明作废。
北京东驰广源劳务派遣有限公司 ( 注册号：
110112014923837)不慎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
税务登记证(税号：110112597734620)正、副本、
组织机构代码证(代码号：597734620)正、副本
和公章，声明作废。
北京银泰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信达金融中心
医务室遗失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正副本，登记
号110102089111，声明作废。
北京千国春城科技有限公司不慎遗失营业执照
正 、副 本 和 公 章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10108335605458N，声明作废。
北京聚福得盛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110229MA01ULPF03)不慎遗失营业执照
正、副本，声明作废。
北京凯旋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建国门门
市部(注册号：110105011329411)不慎遗失营业执照
正 副 本 及 税 务 登 记 证 正 、副 本 ( 税 号 :
110105681243701)及公章一枚,特此声明作废。
北京伟建宏远装饰装修有限公司不慎遗失基本
户银行开户许可证，账号：340265321541，核准号：
J1000175131301，开户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针织路支行，声明作废。
北京玉林风景商贸中心不慎遗失营业执照副
本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2110107MA012TX40F，声明作废。
北京达信诚餐饮服务中心不慎遗失营业执照
正 、 副 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2110115MA00KKJ1XQ，声明作废。
北京九舟动力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110108MA017JFP8T)不慎遗失财务专
用章，声明作废。
速七嘉业(北京)金融服务外包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110105MA01B3CP7X)不慎遗失营
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北京大志路通物流有限公司不慎遗失财务专用
章 、法 人 人 名 章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101170648631048，声明作废。
北京黔怪噜餐饮有限公司不慎遗失食品经营许可
证副本，许可证编号：JY21108122705334，声明作废。
经营者：王林，不慎遗失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正、
副本，注册号：110107600520737，声明作废。
北京伟博辰宇科技中心不慎营业执照正、副本和
公章，注册号：1101082362144，声明作废。
北京凯旋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昌平门市
部(注册号：110114009962730)不慎遗失营业执
照正副本及税务登记证正、副本及公章一枚。
特此声明作废。
北京凯旋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南曦门市
部(注册号：1101061932835)不慎遗失营业执照
正副本及税务登记证正、副本及公章一枚。特
此声明作废。
北京众信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小街桥营业部(注
册号：1101011984502)不慎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及
税务登记证正、副本及公章一枚。特此声明作废。
途车服(北京)技术服务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110228MA008UA30B)不慎遗失营业执照
副本，特此声明作废。
福州市长乐区艾德乐汉堡店不慎遗失《食品经营
许 可 证 》 副 本 (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 2 3 5 0 1 8 2 M A 3 1 G N G A 7 5 ，许 可 证 编 号 ：
JY23501820009382)，现声明作废。
作废声明：优铸科技(北京)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110107MA01Q36C4Q)作废财务
章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惠通平安财富(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733971167XC)作废
合同专用章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乐美香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110108MA01T1LN0M)作废公章一
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喜乐创投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
伙)，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7MA002UA46X，
作废公章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丰顺伟业商贸中心(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110106781739851G)作废财务专用章一
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纬颐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110119MA02AAHA0X)作废公章、财务
专用章、合同专用章、发票专用章、法人人名章
各一枚，特此声明。
更正公告：北京云宝天化聚氨酯有限公司(社会
统一信用代码：911101087454998463)于2021年7月
14日在法治日报刊登的注销公告，原清算组成
员：毛伟东、毛锦娣、毛伟红、赵伟，现更正为清
算组成员：毛伟东、毛锦娣、毛伟红、赵伟、王雷，
原清算组负责人：赵伟，现更正为清算组负责
人：王雷，特此更正。
更正公告：北京人因工程技术研究院(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110112MA01AC1F4B)于2021年10月15
日在法治日报刊登的个人独资企业转变企业组织
形式公告，其中个人独资企业投资人签名：
91110112MA01AC1F4B更正为：个人独资企业投资
人签名：赵国富，特此更正。
减资公告：北京巴世浩阳汽车租赁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6344276342F)经股东决定，拟
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由原注册资
本人民币388万元减少至人民币100万元，请有关债
权债务人自公告见报之日起45天内向本公司提出
清偿债权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北京锐沣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110105MA01H9NP6D)经股东会决议，拟向
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由原注册资本
人民币520万元减少至人民币500万元，请有关债权
债务人自公告见报之日起45天内向本公司提出清
偿债权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北京翔云智慧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MA01AHFL6H)经股
东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
本，由原注册资本人民币2000万元减少至人民币
1600万元，请有关债权债务人自公告见报之日起
45天内向本公司提出清偿债权债务或提供相应
的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一日之间(北京)美容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110302MA01KJAU83)经股
东决定，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
本，由原注册资本人民币50万元减少至人民币
10万元，请有关债权债务人自公告见报之日起
45天内向本公司提出清偿债权债务或提供相
应的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北京新影部落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355221072U)经
股东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
册资本，由原注册资本人民币300万元减少至
人民币50万元，请有关债权债务人自公告见报
之日起45天内向本公司提出清偿债权债务或
提供相应的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北京客享八渡餐饮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110111MA01868M9F)经股东决定，拟
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由原注册资
本人民币50万元减少至人民币8万元，请有关债权
债务人自公告见报之日起45天内向本公司提出清
偿债权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北京海博思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1101075890707800)经股东会决议，拟向公
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由原注册资本人
民币100万元减少至人民币20万元，请有关债权债
务人自公告见报之日起45天内向本公司提出清偿
债权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华兴易信信息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MA00E9K80U)
经股东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
注册资本，由原注册资本人民币6000万元减少
至人民币1000万元，请有关债权债务人自公告
见报之日起45天内向本公司提出清偿债权债
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北京智城中科科技产业集团有限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399654435L)经股
东决定，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
由原注册资本人民币500 0万元减少至人民币
500万元，请有关债权债务人自公告见报之日
起45天内向本公司提出清偿债权债务或提供
相应的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友邦互联国际影视文化传媒(北京)有限
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4MA017C0K29)
经股东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
册资本，由原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万元减少至人
民币500万元，请有关债权债务人自公告见报之
日起45天内向本公司提出清偿债权债务或提
供相应的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北京翔云智慧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MA01AHFL6H)经股
东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
资本，由原注册资本人民币2000万元减少至人
民币1600万元，请有关债权债务人自公告见报
之日起45天内向本公司提出清偿债权债务或提
供相应的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北京祯禧堂农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20592837897)经股东
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
由原注册资本人民币364万元减少至人民币
200万元，请有关债权债务人自公告见报之日
起45天内向本公司提出清偿债权债务或提供
相应的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北京市房山区中建政研教育培训学
校(注册号：52110111MJ0309138G )经股东会决
议，已向学校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请债权
债务人自见报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
申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北京房山区中建政
研培训学校，2021年10月11日。
注销公告：北京喜乐创投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
伙)，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7MA002UA46X，经
合伙人决议，拟向企业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清
算人：北京赖斯国际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陈莉、陈
欣，请债权债务人于见报之日起45日内向本企业
清算组申请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北京晶凯万鑫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110114306316198N)经股东会决
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清算组成
员：刘瑞亮、杨国文、郭玉虎，清算组负责人:杨国
文，请债权债务人自见报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
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北京致远汇业商贸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110304MA01G1XM8K)经股
东决定，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清
算组成员：王畅，清算组负责人：王畅，请债权
债务人自见报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
申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北京文津汇通医药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1756740834Y)经股东会
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清算组成
员：田永林、张文源、杨小明、上海港立家具厂，清
算组负责人：杨小明，请债权债务人自见报之日起
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吊销转注销公告：咸豆(北京)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MA007KBJ5Y)经股
东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吊销转注销登
记，清算组成员：彭楠、周纹廷，清算组负责人：彭
楠，请债权债务人自见报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
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吊销转注销公告：北京中咨天成国际投资咨询
有限公司(注册号：110105010117250)经股东会决
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吊销转注销登记，清
算组成员：何其刚、裴毅，清算组负责人：何其
刚，请债权债务人自见报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
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吊销转注销公告：北京东驰广源劳务派遣有
限公司(注册号：110 1 1 2 0 1 4 9 2 3 8 3 7 )经股东决
定，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吊销转注销登记，
清算组成员：陈功，清算组负责人：陈功，请债
权债务人自见报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
组申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吊销转注销公告：北京东驰舞台技术有限公
司(注册号：110112006724940 )经股东会决议，
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吊销转注销登记，清
算组成员：陆阳、陈懿，清算组负责人：陆阳，
请债权债务人自见报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
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吊销转注销公告：北京伟博辰宇科技中心(注册
号：1101082362144)经投资人决定，拟向企业登
记机关申请吊销转注销登记，投资人：曲博，请
债权债务人自见报之日起60日内向本企业投资
人申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公告：本企业北京龙泰日馨物业有限公司吊销已
满三年，拟向登记机关申请简易注销登记，现登报
申明，并郑重承诺：本企业债权债务已清算完结，
不存在未结清清算费用、职工工资、社会保险费
用、法定补偿金和未交清的应缴纳税款及其他未
了结事务，清算工作已全面完结。本企业承诺申请
注销登记时不存在以下情形：涉及国家规定实施
准入特别管理措施的外商投资企业；正在被列入
企业经营异常名录或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的；
存在股权(投资权益)被冻结、出质或动产抵押等情
形;有正在被立案调查或采取行政强制、司法协
助、被予以行政处罚等情形的；企业所属的非法人
分支机构未办理注销登记的；法律、行政法规或者
国务院决定规定在注销登记前需经批准的；不适
用企业简易注销登记的其他情形。本企业投资人
曹国杰对以上承诺的真实性负责，如果违法失信，
则由本企业投资人曹国杰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和
责任，并自愿接受相关行政执法部门的约束和惩
戒。联系人：曹国杰，联系方式：13520670188。

人人民民法法院院公公告告
陆平：本院受理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山分
行与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1)苏0583民初18740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黄旭：本院受理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山分行与
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0583民初18741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于玲玲、任定辉：本院受理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昆山分行与你们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苏0583民初18743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李颖超：本院受理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山
分行与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0583民初18753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鲍运涛：本院受理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山分行
与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0583民初18755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王辉：本院受理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山分行与
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1)苏0583民初18758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冯作边：本院受理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山分行
与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0583民初18759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孟建国、徐群兰：本院受理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昆山分行与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苏0583民初18763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张徽苏、陈晓燕：本院受理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昆山分行与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苏0583民初18767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陆振华、张月琴：本院受理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昆山分行与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苏0583民初18769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王飞、李茹梨：本院受理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
山分行与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苏0583民初18774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朱祎程：本院受理朱炳生诉朱源生、朱祎程继承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21)苏0402民初356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
张林兴、朱庆生：本院受理陶世华、赵芝刚诉你
们保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2021)苏0583民初16129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许芝敏、孟凡同、上海勃帅装潢设计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夏蓓蓓与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及
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陆家巡回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上海储都建筑劳务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昆山福山混
凝土制品有限公司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原告举证
材料、简转普裁定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的十五日。举证期限为十五日。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三日13时3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
三号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甘肃胜鑫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闫金强、白云
云：本院受理北京三一智造科技有限公司与你
们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证据材料副本、简转普
裁定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的十五日。举证期限为十五日。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三日13时3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三
号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江苏溧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钱红波、陈景秋：
本院受理北京三一智造科技有限公司与你们追
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证据材料副本、简转普裁定
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的十五日。举证期限为十五日。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三日13时3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三号
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蒋博：本院受理河南开心豆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诉
你等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
传票。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一
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河南省新乡市牧野区人民法院
营山县鼎新铸信置业有限责任公司、郑幼新：本院
受理原告王建忠、蒋小琼诉你们商品房销售合同纠
纷一案，现已依法缺席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21 )川1322民初2637号判决书，判
决如下：1.被告营山县鼎新铸信置业有限责任公司
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十日内支付原告
王建忠、蒋小琼违约金3368.81元，并返还代收的税
费等7221元及利息(利息计算方式为：以应退款7221
元为基数，从2017年1月1日起至款清时止，按年利率
3.85%计算)；2.被告郑幼新对前述第1项中被告营山
县鼎新铸信置业有限责任公司应支付的款项承担
连带支付责任；诉讼费2144元，由被告营山县鼎新
铸信置业有限责任公司、郑幼新共同负担。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民事审判第二庭领取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南充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四川省营山县人民法院
营山县鼎新铸信置业有限责任公司、郑幼新：本院
受理原告何怀昌、彭碧华诉你们商品房销售合同纠
纷一案，现已依法缺席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21)川l322民初2640号判决书，判决如下：
1.被告营山县鼎新铸信置业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
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十日内支付原告何怀昌、
彭碧华违约金3601.85元，并返还代收的税费等7687
元及利息(利息计算方式为：以应退款7687元为基
数，从2017年1月1日起至款清时止，按年利率
3.85%计算)；2.被告郑幼新对前述第1项中被告营
山县鼎新铸信置业有限责任公司应支付的款项承
担连带支付责任；诉讼费2267元，由被告营山县鼎
新铸信置业有限责任公司、郑幼新共同负担。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民事审判第二庭领取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南充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四川省营山县人民法院
营山县鼎新铸信置业有限责任公司、郑幼新：本院
受理原告熊辉、王燕诉你们商品房销售合同纠纷一
案，现已依法缺席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21 )川1322民初2641号判决书，判决如
下：1.被告营山县鼎新铸信置业有限责任公司于
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十日内支付原告熊
辉、王燕违约金3630 .89元，并返还代收的税费
等7745元及利息(利息计算方式为：以应退款7745
元为基数，从2017年1月1日起至款清时止，按年利率
3.85%计算)；2.被告郑幼新对前述第1项中被告营山
县鼎新铸信置业有限责任公司应支付的款项承担
连带支付责任；诉讼费2282元，由被告营山县鼎新
铸信置业有限责任公司、郑幼新共同负担。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民事审判第二庭领取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南充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四川省营山县人民法院
王吉林：本院受理霍永真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
0321民初442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丰县人民法院
赵娜娜：本院受理程冬冬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
0321民初494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丰县人民法院

公开选任破产管理人公告

  申请人安徽中安消防设备安装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中安消防公司)以被申请人马鞍山宁杭实业发
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马鞍山宁杭公司)不能清偿
到期债务，并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提出破产
审查申请。2021年11月15日安徽省马鞍山市中
级人民法院以(2021 )皖05破申2号指定本院审理
申请人中安消防公司对被申请人马鞍山宁杭公司
提出的清算申请。为公正高效审理企业破产案件，
依法保护债权人、债务人和其他利害关系人的合法
权益，确保企业破产案件管理人勤勉尽责，忠实履
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法典》、《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
案件指定管理人的规定》等相关规定，本院决定公
开选任案件破产管理人。现公告如下：
  一、债务人基本情况
  马鞍山宁杭公司成立于2004年2月6日，注
册资本为800万元，系其他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
人为马身林。经营范围为房地产开发;对房地产企
业进行投资;房屋销售、租赁;物业管理;批发零售服
装、金属材料、矿产品、五金、机电产品、机械设备、
工矿配件、橡胶制品、电线电缆、化工产品(不含
危险化学品及易制毒品)、耐火材料。(依法需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经营)。
登记机关为马鞍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住所地
位于安徽省马鞍山市花山区雨山路中段。
  二、申报条件
  1 .申报机构应属于安徽省范围内，入选属
地人民法院破产管理人名册中的各社会中介机构
(律师事务所、会计事务所等)；2.申报机构应具有成
功处理生产型企业破产管理工作的执业经验；3.申
报机构派出的管理人团队人员应不少于6人，工作
人员一半以上应具有破产工作经验；4.没有因故意
犯罪受过刑事处罚；5.在执业过程中未受到行政机
关、监管机构或行业自律组织的处罚或处分；6.申报
机构不存在依照法律、司法解释应当回避或依
法不应被指定为管理人的情形；7.愿意签订保
密协议，并履行保密义务；8.申报机构中具有成
功处理破产重整案件执业经验的优先。
  三、申报方式
  申报机构应于申报期限届满前向本院提
交申请书(一式九份)及与申请书内容相对应
的证件、资料、凭证复印件。
  申请书应包括以下内容：1、申报机构的基本情
况，包括申报机构成立时间、规模、业绩和编入法院
管理人名册情况；2、申报机构以往担任管理人或者
参与破产工作的经验、业绩；3、申报机构负责人、委
派参与本院破产案件管理人团队负责人的执业经
历和业绩，委派参与本院破产案件管理人团队核心
成员、常驻人员的执业经历和业绩，以及参加破产
业务培训的情况介绍；4、申报机构拟定的管理人工
作方案，包括组织架构、职责分工、主要工作内容以
及意见、建议等；5、管理人报酬的报价方案。
  四、报名时间
  自公告发布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提交申
请书等材料，逾期不予接受。
  五、选任规则
  1.本案破产管理人选任方式采用竞争选任的
方式。2.本院将组成管理人评审委员会，从符合申报
条件的申报机构中，根据本院制定的《破产管理人
评分规则》遴选出得分前3名申报机构进入复选，初
选名单确定后对外进行公布。复选名单确定后三日
内(具体以通知时间为准)，本院组织进入复选的申
报机构进行现场答辩，由评审委员会现场打分后确
定得分最高的一家申报机构为本案破产管理人，并
将复选申报机构中得分排名第二的一家申报机构
作为本案备选破产管理人。
  六、报名地点及联系人
  报名地址：安徽省马鞍山市雨山区人民
法院司法技术处
  联系人：张舒联系电话：0555-8215006
  本公告自即日起发布于人民法院诉讼资
产网、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并张贴
于本院公告栏。

安徽省马鞍山市雨山区人民法院


